
外国籍特殊人员申请永久居留证件 

外国籍普通特殊人员申请永久居留证件 

（1）请示； 

（2）申请表； 

（3）推荐函复印件； 

（4）相关奖励、成果证明复印件； 

（5）体检证明； 

（6）有效护照及签证或居留许可复印件。 

外国籍“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A”人员及配偶、子女申请永久居留证件 

（1）申请表； 

（2）护照及签证原件复印件； 

（3）“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A”引进人才需求情况登记表； 

（4）“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A”成员的配偶、子女还需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（护照、

旅行证件）； （5）亲属关系证明。结婚证、出生证（如系境外机构出具的材料须经中

国驻当地大使

馆或领事馆认证及翻译件）； 

（6）如系原为中国公民加入外国国籍，需提供加入外国籍前使用的中国护照，入外籍

归化证明，外国永久居留证明和户籍注销证明； 

（7）体检证明； 

（8）纸制照片 4

 

张，光盘 1

 

份（蓝底两寸）； 

（9）“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A”成员的配偶须本人书写无犯罪记录声明；子女须提供相

关情况说明。 


